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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安“四强化”推进农村集体“三资”管理

周国平，卢厚龙/江苏省海安县委农村工作办公室

江苏省海安县以实施村级“四有一责”建设行动计划为抓手，以健全“三资”管理制度为关键，以开展“星级村”评比活

动为载体，切实加强农村集体“三资”规范化管理工作，取得了明显成效，全县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实力逐步增强，村级集体资

产总额稳定增长，村级集体经营收入持续增加，村级债务得到有效控制。

强化制度建设，健全监管体系

海安县认真贯彻落实各级出台的制度、文件等，结合本地实际先后下发了《关于切实加强农村集体“三资”管理的意见》

《关于开展会计凭证专项治理活动的意见》《海安县农村小额投资工程建设项目管理意见》等文件，健全和完善了年度收入支

出预（决）算、村组集体资金交镇代管、现金管理、票据使用管理、支出管理、资产管理、资源管理、招投标、一事一议筹资

筹劳管理、村级债务控减、债权清收、农村集体“三资”信息化管理等多项制度。以年度收支预决算制度为核心，重点突出村

级集体收入的应收尽收，非生产性支出的总额控制以及大额支出的程序控制，对非现金结算、库存物资管理、资产资源登记管

理等原来管理中的薄弱环节进行了完善。2017 年，开展农村集体“三资”专项治理活动，实行了农村集体“三资”阳光行动、

村务卡等制度，进一步提升了农村集体“三资”管理的透明度。

强化平台建设，提高管理效率

海安县在 2010 年就建成了县、镇、村三级联网的农村集体“三资”监管平台系统，明确了县、镇、村三级监管组织体系，

完善了农村集体“三资”监管制度，实现了农村集体“三资”管理的制度化、规范化和信息化。监管平台具有简便易行、实时

监控、远程查询、在线分析指导和上级汇总、门户网站信息发布等功能，对各镇村执行招投标制度、大额支出审批制度、非现

金结算制度、收支两条线制度等重点制度的情况进行实时监督，及时发现问题，及时督促整改。根据农村集体“三资”管理的

特点，细化相关工作，分阶段实施。年底和年初开展清产核资、年度收支预决算等工作，秋季农闲季节组织财会人员培训，定

期开展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收支内部审计；每季度组织开展财务公开活动；每月开展民主理财活动。日常监管中发现的问题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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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月、每季和每年的检查中进行通报，并督促整改。2017年，投入 40万元，对平台进行了升级，定期与农村产权交易市场、县

公共资源管理交易中心、县纪委电子监察中心、县审计局等交换数据，进一步强化了农村集体“三资”管理的监管力度。

强化管理监督，确保规范运行

为确保农村集体“三资”管理制度的执行，重点抓好民主监督和审计监督。在民主监督方面，坚持按月组织理财，按季组

织公开，定期组织检查，常抓不懈。发现问题进行了书面通报，并限时落实整改到位。为保证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工作的质量，

制定“六统一、一改进”工作制度，即统一公开形式、统一公开内容、统一公开时间、统一公开程序、统一规范档案管理、统

一设置村务公开意见箱，根据农民群众在村务公开活动中提出的合理化建议，及时改进工作。对民主理财小组成员进行了全面

培训，并对考核合格的成员发放了民主理财证，提高他们的政策和业务水平，保证了民主理财质量。2016 年，在高新区谭港村

开展了农村集体“三资”管理“阳光行动”试点，通过手机平台公开推送村务公开内容。2017 年，建立了“海安阳光村务”平

台，通过平台向全县农户发布村务、财务、产权交易等信息。在审计监督方面，编制年度审计计划，建立审计台账，确保每年

审计 1/3 以上的村。对财务管理问题较多、村民反映强烈的村，群众来信来访举报或有重大投资、建设项目和重要收入来源的

村，村级债务控减不力的村，进行不定期的重点审计和专项审计。对任期届满的村干部进行任期审计，对在任期内岗位变动或

离任的村干部进行离任审计。对在审计中发现的问题，按《南通市违反农村集体财务管理规定行为问责暂行办法》处理。2017

年，会同县审计局组织开展村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试点，通过试点，建立健全规范的审计制度和审计模式，培养审计队伍。

强化队伍建设，提升管理水平

县委农工办会同组织部门对农村财会人员的情况逐年排查，指导各区（镇）对到龄人员及时配备后备干部，保持财会队伍

稳定。坚持每年组织对村级财会人员和镇代理记账员进行培训，对新上任的财会人员，指定专人带教，并组织参加市会计专业

业务培训和考试。2016年至 2017年，组织 65名村会计参加市组织的会计专业业务培训班，脱产学习 2个月。2017年，会同县

财政局开展村会计业务培训班，全县 210名村会计参加培训，农村财会队伍政治素质和业务水平明显提高。


